招标公告
一.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名称：绿色低碳超级充电站补能网络建设工程EPC总承包；招标人：深圳市超算力量科技有限公司，资金来源为项目融资和企业自筹等。本项目已具备招标条件，现对该项目进行公开招标。
二.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项目概况、招标范围：
 
[bookmark: _Hlk144066412][bookmark: OLE_LINK4]2.1.1项目概况：为贯彻国家推进新能源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建设发展计划，加快充电桩的推广应用，满足充电市场需求。本项目计划总投资额预估为59364万元。建设内容包括291座超级充电站及相关配套建设等内容。
2.1.2招标范包括但不限于：用地范围内施工图设计、材料设备采购(按业主要求)、配套设备采购(按业主要求)安装及施工范围内的全部施工(工程总承包直至竣工验收、质量缺陷责任期内的缺陷修复、保修期内的维修等相关工作)。
2.2其他：
    2.2.1计划工期：2 年（以实际现场场地推进交接为准）。
    2.2.2质量标准:
①设计质量标准:满足国家及地方相应现行规范要求并通过政府主管部门审查；
②材料设备质量标准:合格标准；
③施工工程质量标准:达到国家现行标准规范要求，工程质量等级合格。
三.投标人资格要求
3.1资质条件要求：
【1】企业资质要求：
(1)施工资质:投标人须同时具备①、②项资格。（联合体投标时，由承担工程施工任务的单位提供）。
①具有电力工程施工总承包三级及以上资质或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及以上资质； ②具有合法有效的安全生产许可证。 
[bookmark: OLE_LINK5]（2）设计资质:投标人须具备工程设计电力行业(变电工程、送电工程)专业设计乙级及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市政行业乙级及以上资质（联合体投标时，由承担工程设计任务的单位提供）。
【2】人员资格要求：
(1) 项目总负责人:具备工程建设类注册执业资格（联合体投标时，由联合体牵头单位提供）。 
(2) 施工负责人:具有一级注册建造师（机电工程专业或市政公用工程专业）执业资格和有效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证)（联合体投标时，由承担工程施工任务的单位提供），可与项目总负责人为同一人。 
(3)设计负责人:具有电力工程相关专业高级及以上职称或国家注册电气工程师执业资格（联合体投标时，由承担工程设计任务的单位提供）。
【注：若提供的注册证书已实行电子注册证书政策要求的，应按要求执行，以上施工负责人与设计负责人不得相互兼任，施工负责人可同时兼任项目总负责人】 
【3】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家数不超过2家，组成联合体投标的，联合体的各成员应当按招标人提供的格式签订联合投标协议书，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联合体投标的投标人须提交各方共同签署的《联合共同投标协议书》）。
四.招标文件的获取
4.1凡符合以上资格要求且愿意参加投标的合格投标人，必须备齐以下资料【报名所需资料】获取招标文件：
4.1.1营业执照（如为联合体投标，施工、设计企业均须提供）；
4.1.2企业资质要求证书；
4.1.3人员资格要求证书；
4.1.4联合体共同投标协议（如为联合体投标，则须提供）
4.1.4委托代理人作为代表办理报名需提供：
A.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及法定代表人身份证复印件
B.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及授权代表身份证复印件；
报名资料审核通过后并完成登记后即为报名成功。
备注：上述资料必须提供加盖公章的复印件或扫描件且必须装订成册（原件备查），联合体投标的，报名投标事宜由联合体牵头人办理即可。
4.2 报名方式：现场报名
[bookmark: _GoBack]4.2.1现场报名时须提前电话预约招标代理再前往报名，同时将加盖公章的【报名所需资料】复印件装订成册,到深圳市京九招标有限公司松岗分部办理报名手续。
4.3获取招标文件时间：符合资格的供应商应当在2026年/月/日至2026年/月/日期间（具体详见招标公告），上午09：30-12：00，下午14：30-17：30，法定节假日除外，到深圳市京九招标有限公司松岗分部购买招标文件，招标文件每套售价人民币600.00元，售后不退。
五.投标文件的递交
5.1递交截止时间：2026年/月/日/时00分（具体详见招标公告）
5.2递交方式：纸质文件递交
5.3递交地址：深圳市宝安区
六.开标时间及地点
6.1开标时间：2026年/月/日/时00分（具体详见招标公告）
6.2开标地点：深圳市宝安区
七.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深圳市超算力量科技有限公司
联 系 人：刘先生
电    话：15361085979
招标代理机构：深圳市京九招标有限公司
地址：深圳市宝安区
联系人：文工
联系电话：13265358635
邮编：518000
邮箱：740633510@qq.com





附件、联合体协议书
联合体共同投标协议

（所有成员单位名称）                                 自愿组成联合体共同参加绿色低碳超级充电站补能网络建设工程EPC总承包的投标。现就联合体投标事宜订立如下协议。
1、_______（某成员单位名称）______为本工程的牵头人。
2、联合体牵头人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工程投标文件编制和合同谈判活动，并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并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物，负责合同实施阶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
3、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履行合同，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4、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
（1）.联合体牵头人_____________________承担_____________工作；
（2）.联合体成员_______________________承担_____________工作。

5、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未中标或者中标后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6、本协议书一式________份，联合体成员和招标人各执一份。

牵头人
单位名称（盖单位公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

成员1
单位名称（盖单位公章）：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签字）：_____________________


签订日期：       年    月    日

